双环审〔2025〕23号

关于饶河县人民医院DSA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饶河县人民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饶河县人民医院DSA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依据《关于饶河县人民医院DSA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告》（双环技保〔2025〕27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双鸭山市饶河县新阳南路27号饶河县人民医院住院楼一楼西南角的DSA机房内，建设使用Ⅱ类射线装置DSA 1台，并配套建设操作间、材料库、更衣室、准备间、设备间、患者接待室等。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环保投资为39万元。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违法行为已查处。你单位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增强守法意识，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和政策要求。该项目DSA装置运行会产生的少量臭氧（O3）和氮氧化物（NOX），DSA机房应设置动力通风装置进行通风换气，避免臭氧（O3）和氮氧化物（NOX）积聚。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工作人员和床位，无新增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该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该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物，医疗废物暂存于现有医疗废物暂存库，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该项目固体废物要全部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严格落实辐射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DSA机房应采取实体屏蔽防护措施，四面墙体采用红砖加硫酸钡砂，顶棚采用混凝土加硫酸钡砂，各进出门采用铅防护门，观察窗安装铅玻璃板。防护门外安装工作状态指示灯、并与防护门有效关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等，该项目DSA机房屏蔽设计、防护措施及管理要求应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及《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要求。

三、该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双鸭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双鸭山市饶河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送至双鸭山市饶河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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